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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标记：A

甬农函〔2023〕28 号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
第 2 号提案的答复

民进宁波市委会 ：

贵委提出的《关于积极参与电动农机制造业发展的建议》

收悉。经商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投资促进局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新能源农机特别是电动农业机械，具有高效低碳、控制灵

活、结构简洁、维护成本低等特点，是现代农业装备的战略发

展方向。为推动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推广，国家先后印发《农机

装备发展行动方案（2016—2025）》《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

方案》等文件，提出支持新能源农机发展，优化农机装备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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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推广绿色智能、复式、高效农机化技术装备。不少国内企

业看好新能源农机商机，进军新能源农机研发推广，取得一系

列重大成果。

一、我市推广使用电动农机主要做法

    宁波地貌以丘陵山区为主，设施农业、精耕细作比较发

达，对新能源农机的需求更为强烈。为推动新能源农机发展，

我市在政策、科研、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

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和项目推动。我市高度重视农机化事业

发展，实施农业机器换人、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等行动，宁波市

人民政府出台《关于扎实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实施方案》

（2022-2025）,提出组织实施现代农机装备研发创新攻关行动，

加快新机具新技术引进、试验和生产，加快补齐重点领域农机

研制使用短板，开展了农业全程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创

建，推动包括电动农机在内的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，目前我

市电力农机使用占比为 24.6%。到 2025 年，电力农机使用占比

提高到 30%，建成低碳生态农场 120 家。

二是加强桥梁作用，积极协调对接农机企业、科研院所开

展电动农机研发。开展农机化发展“四分”研究，滚动梳理研

发、需求、推广等“三张清单”。把新能源电动农机研发推广作

为科技创新重要内容。同时，我们及时跟踪了解农机企业研发

情况，对有研发新能源电动农机的企业，及时和科研院所、大

专院校对接，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。2023 年，组织宁波农邦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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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机械有限公司、大叶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赴浙江省农科

院农机装备研究所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研究

中心、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洽谈有关新能源农

机研究技术合作事宜。今年初，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已经在宁波农邦农机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专家工作站，技

术人员进驻公司进行技术指导。同时我们多次组织企业向农业

农村部、省农业农村厅推荐重大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。

三是开展电动农机购置补贴试点。我市的宁波农邦农业机

械有限公司研制的新能源纯电动自走履带式旋耕机，机动性

好，运行成本低，低碳环保，适宜在各种丘陵山区、大棚、果

园、苗圃、茶园等狭窄地域作业。该电动履带式旋耕机通过了

浙江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的农机新产品鉴定，同时宁波市

农机畜牧中心组织省市有关专家采取试验验证和会议评价相结

合的办法，通过了该机型的技术经济性能鉴定，2023 年将该机

型纳入市级农机购置补贴目录，作为新能源电动农机产品，市

级给与 35-40%的补贴，并鼓励各区县市进行累加补贴，目前在

全市已推广使用 50 台，2024 年将有更多的电动旋耕机投入使

用，受到农户欢迎。

    四是鼓励支持新能源农机企业参加展示展销。今年 4 月 26

日永康国际农机展以及 2023 年全国（武汉）国际农机博览会、

浙江农业博览会、浙江省种博会等重要展会，都把新能源农机

的展示推广作为重要参展内容，安排专门展位，组织新能源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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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企业参加展示演示。2024 年 4 月 28 日宁波农邦农业机械有限

公司生产的纯电动 1GDL-80 型旋耕机作为主要机型受邀参加全

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现场演示活动，受到各方的热情关

注和浓厚兴趣，深受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欢迎。

当前我市新能源发展态势已经形成，但相对于现代农业发

展、相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，新能源农机发展相对滞后，存在

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，如新能源农机研发制造不强，新产品

熟化产业化还需要过程，距离大规模的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

要走；一些新能源农机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，充电时间较长，

续航能力达不到主体要求，适应性安全性可靠性有待验证；新

能源农机整体市场价格偏高，农民买不起、用不起；国内尚无

新能源农机标准（目前我国农业机械领域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

42 项，行业标准 48 项，各级各类社会团体发布的涉及农业机

械标准 201 项，但尚无新能源农业机械标准）；农机补贴范围

窄、补贴力度不够大；农村电网承载力可靠性不足，农村充电

设施、定位设施缺乏等。预计随着技术突破和政策驱动，这些

问题将会逐步解决。

二、下一步的思路和措施

下一步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战略，围绕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、省域现代化两个先行，以创建丘陵山区

小型使用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先导区为契机，继续大力实施农业

双强行动，把研制推广新能源电动农机作为农机化高质量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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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内容、农业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，大力推动农业机

械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，先进制造业与新型服务业深度融合，

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提供强大支撑。

一是加快谋划推动新能源农机发展。把新能源电动农机作

为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，发挥我市作为制造大

市的优势，加快新能源电动农机发展的顶层设计，明确总体思

路和发展目标、重点内容，研究推动电动农机发展的政策措

施，提高电动农机研发能力，培育我省新能源电动农机产业，

加快农机能源结构转换，提高我市新能源电动农机应用水平，

推动新能源电动农业机械将与传统农业机械互补发展。

二是加大新能源电动农机研发制造力度。持续开展农机化

发展“四分”研究，滚动梳理研发、需求、推广等“三张清

单”。把新能源电动农机作为科技创新重要内容，按照数字化、

智能化、绿色化的发展方向，实施尖兵领雁计划和揭榜挂帅，

加大旋耕、采摘、植保等领域智能新能源电动农机研发。推动

农机装备和农机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加快新研发农机的熟

化应用，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宁波电动农机品牌。优化农机装

备领域首台（套）、工业新产品等政策，推动农机装备工程化攻

关，形成一批产业迫切需要、供给明显不足、农民渴盼、无机

可用的首台套农机装备。

三是探索农机研发推广一体化。2022 年，财政部、农业农

村部支持浙江省开展农机研发推广一体化试点，聚焦农机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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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重点支持开展农机装备研发攻关和生

产制造、先进适用农机产品示范推广，探索形成农机研发制造

推广应用一体化集成发展模式，下达了首批 13 个产品的试点。

但是，农机研发推广一体化试点不包含宁波市，因此，我们将

积极争取部省相关政策，积极争取宁波市级财政资金，把宁波

市纳入农机研发推广一体试点范围，支持有关新能源农机企业

与科研单位合作，推动省农科院和宁波农邦农机公司合作开展

电动农机研发推广一体化试点。

四是优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。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

补贴政策，扩大补贴范围，优化补贴结构，提高补贴标准，争

取将符合条件的绿色环保、节能高效的农机装备纳入农机购置

补贴， 促进更多先进适用机具推广普及。鼓励市县开展新能源

农机购置补贴试点，待条件成熟再纳入省级补贴，积极向上建

议将新能源农机纳入中央补贴。通过批量生产和各级累加补

贴，逐步将新能源农机价格降低到农民可接受的合理价格区

间。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，稳定提高重点作物、关键

环节和智能高效绿色环保机具补贴标准，强化对新技术、新机

具的推广力度。

五是以项目实施加快新能源农机推广。深入实施机器换人

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创建，2023 年建设“机器换人”高质量发展

先行县 5 个、到 2025 年覆盖全市。大力发展农业机器人、无人

驾驶、自动作业等智慧农机装备和设施农业，争取更多需求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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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农机装备补短板、揭榜挂帅等研发攻关榜单，加快构建以企

业为主体、以市场为导向、以政策为引领的农机一体化发展模

式。今年建成省级现代化农事（农机）服务中心 4 个、区域农

事（农机）服务中心 6 个、农艺农机融合示范基地 10 个。大力

推广农机与良种、良田、良法、良制的集成式组装应用，加快

形成一批可看可学可复制的高标准农艺农机融合模式，深入实

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政策，加快粮食烘干机、燃煤热风炉、履

带自走式旋耕机等老旧、高耗能农机装备报废更新，引导农机

换代升级。继续鼓励我市农机企业参加全国农机展览会、中国

（永康）国际农林装备博览会、义乌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等重

大农机装备博览会。

六是大力培养农机化人才。认真落实《关于高水平推进乡

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，大力培育农机化驾驶、维修、服务人

才，增设新能源农机方面的驾驶维修课程，近几年全市培训农

机化人才 3000 多名。举办农机维修、农机驾驶等培训班，举行

机收减损比武大赛、农机手大赛，培育一批浙江技术能手、浙

江金蓝领，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人才待遇。督促农机化生产服

务企业遵守劳动法规定，改善工作条件，提高工资待遇，吸引

更多年轻人投身农机化事业。

感谢贵委对三农工作的关心，希望继续对三农工作给予支

持。



- 8 -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6 月 24 日

（联系人：李超  联系电话：891851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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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投资促进局。

 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4 日印发 


